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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杭州州中中威威电电子子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控控股股股股东东、、实实际际控控制制人人股股份份增增持持计计划划实实施施完完毕毕的的公公告告  

  

        本本公公司司及及董董事事会会全全体体成成员员保保证证信信息息披披露露的的内内容容真真实实、、准准确确、、完完整整，，没没有有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导导性性

陈陈述述或或重重大大遗遗漏漏。。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旭刚

先生的通知，根据《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截止

2018 年 1 月 4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其委托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云南信托—骏惠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在二级市场共增持公司股份 4,430,46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626%，该增持计划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概述  

2017 年 12 月 25 日，中威电子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旭刚先生的通知，石旭刚先生计划自

2017 年 12 月 26 日起六个月内通过个人账户或证券、信托等资产管理计划择机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500 万股（占截止 201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总股本的 1.83%），并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基本情况  

1．增持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旭刚先生 

2．本次增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云南信托—骏惠 3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竞价交易 2018 年 1 月 2 日 13.4098 2,370,863 0.870% 

竞价交易 2018 年 1 月 3 日 13.3962 2,059,600 0.756% 



合计 —— —— —— 4,430,463 1.626% 

3.本次增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石旭刚 156,712,100 57.51% 161,142,563 59.136% 

其中，石旭刚生通过个人普通股份证券账户直接持有 156,71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51%；通过信

托计划持有 4,430,4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6%。 

三、其他说明  

1.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石旭刚先生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51 号文《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规定。  

3.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杭杭州州中中威威电电子子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事事会会  

22001188 年年 11 月月 55 日日  




